南投縣政府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受理不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7月30日府地價字第1010153596號函頒
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2、 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受本府委任辦理權利人、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申報登錄暨逾期申報裁處事宜。

3、 本要點所稱主管單位為本府地政處。
4、 各所應設置申報登錄處，受理臨櫃申報登錄。
5、 各所於辦理買賣登記案件收件時，得提供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以下簡稱申報書）及填寫說明，申報義務人於不動產買賣移轉案件登記完畢後得選擇以網際網路或臨櫃申報登錄。
6、 本府於辦理代銷經紀業營業處所設立備查時，應列冊管理其檢附之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契約書。
7、 受理臨櫃申報：
（一）申報義務人或代理人非以自然人或工商憑證申報者，應於線上申辦系統完成表單登錄，列印申報書並由申報義務人或代理人確認申報內容無誤、用印後，再臨櫃送件。申報登錄處得依申報義務人或代理人之需要，協助申報登錄。
（二）申報登錄處收件時，應核對申報義務人或代理人身分，確認申報書之「申報書序號」欄已載有系統序號，即於系統登載收件註記，並於收執聯加蓋收執章戳交付申報義務人或代理人作為申報憑證。
（三）受理申報登錄處於每週第一個上班日將前一週之申報聯送地價股存查歸檔保存三年，如有更正原申報登錄資訊者，更正申請書及申報書應一併檢送。
8、 受理更正資訊之申請：

申報登錄期限內，原申報人得透過網際網路或以臨櫃方式申請更正原申報登錄資訊；臨櫃更正受理方式如下：
（一）申報登錄處審核身分無誤後，撤銷原申報登錄資訊。

（二）經撤銷原申報登錄資訊後，依本要點第七點規定受理申報義務人重新申報。申報義務人未於申報登錄期限內重新申報登錄者，視為逾期未申報。
（三）受理臨櫃方式撤銷原申報登錄資訊時，應由申報人/代理人於「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表頭空白處，敘明「撤銷原申報書序號OOOOOOO，重新申報」字樣。

9、 申報登錄及未申報登錄之轉檔、產製及列印作業：
（一）各所應於申報登錄期限屆滿次日上午十二時前完成申報登錄下載轉檔作業，並產製申報登錄資訊。

（二）各所應於申報登錄期限屆滿次日上午十二時前辦理轉入逾期未申報登錄之買賣案件，並產製逾期未申報登錄資訊。
（三）各所視需要列印申報登錄及逾期未申報登錄資訊清冊。
10、 逾期未申報登錄之處理：
（一）權利人：
1.權利人逾期未申報登錄時，由各所產製逾期申報通知書，通知權利人於接獲逾期申報通知書次日起十五日內補行申報登錄。

2.經限期通知權利人補行申報而屆期並未補行申報者，各所應辦理裁處並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二）地政士或經紀業：

1.地政士或經紀業逾期未申報登錄者，各所應辦理裁處並限期於接獲限期申報通知書次日起十五日內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2.非本縣地政士或經紀業逾期未申報登錄者，各所即列印相關資訊函知本府，本府應通知核發開業執照或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處理。
十一、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抽查核對作業：

（一）各所定期抽查不動產成交案件，抽查時應填寫抽查紀錄表，並將相關資訊併案歸檔三年。

（二）各所應查核登錄成交價格或租金，並依內政部所訂抽查比例查明其他申報資訊有無不實，如有顯著異於市場正常價格或租金，或登錄資訊有不實之虞者，即列印相關清冊並函知本府，本府應通知權利人、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見，或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示有關文書，並得對地政士或經紀業實施業務檢查，查詢或取閱成交案件有關文書。

十二、
申報登錄不實之處理：

（一）權利人：

1.權利人未據實申報登錄者，由本府通知原受理申報登錄之地政事務所註銷原登錄資訊，並通知權利人於接獲限期改正申報通知書次日起十五日內據實申報登錄。

2.經限期通知權利人據實申報而屆期仍未改正者，本府應辦理裁處並限期改正，裁處前得給予陳述意見機會；屆期仍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二）地政士或經紀業：

1.地政士或經紀業未據實申報登錄者，由本府通知原受理申報登錄之地政事務所註銷原登錄資訊。

2.本府辦理裁處並限期於接獲限期改正申報通知書次日起十五日內改正，裁處前得給予陳述意見機會；屆期仍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3.非本縣地政士或經紀業未據實申報登錄者，由本府通知核發開業執照或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處理。
十三、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篩選及查詢收費方式：

（一）各所應篩選整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以區段化、去識別化之方式提供網路查詢，或以檔案重製或複製方式提供。
（二）民眾申請重製或複製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由各所產製後，並依內政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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